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45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郭宗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許立功律師

            謝孟高律師

            林峻毅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本院

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112年度金上訴字第3153、3162、3163號

確定判決（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22號駁回上訴確定；

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1853、1

909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

第18761、19936、22235、27614、27644、27897、28026、2933

2、35713、35714、35985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112年度偵字第403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再審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再審狀」1份、「刑

事聲請補充理由狀」1份所載。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

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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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

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

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

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

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

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

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

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

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

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

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

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

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

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

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

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

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

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

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次

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就本案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係

依憑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郭宗益（下稱聲請人）之供述、

證人即告訴人曾凱倫、張筠鈞、黃芷淇、蘇郁晶、林靖媛、

陳姿伃、曾鵲霙、韓鐵樑等人之證述及證人即被害人劉苡

辰、劉雋琪、謝佩瑾等人之證述，復有①告訴人曾凱倫遭詐

騙時間地點一覽表、②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

21日通清字第1120006086號函及檢附聲請人申設之華南商業

銀行帳戶（下稱甲帳戶）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③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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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曾凱倫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

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

簡便格式表、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詐騙網頁截圖、④被害人

劉苡辰匯款一覽表、⑤被害人劉苡辰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

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吉峰派出

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

報單、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

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吉峰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

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⑥告訴人張筠鈞提出之內政

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頭

份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存摺內頁影

本、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

頭份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⑦被害人劉雋琪遭詐騙之匯款一覽表、⑧被害人劉雋琪提出

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新興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

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

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詐騙網頁截圖、⑨被害人謝佩

瑾提出之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網路轉帳畫面截

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

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⑩告訴人黃芷淇遭詐騙匯款一覽表、⑪

告訴人黃芷淇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帳戶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興國派出所受理

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112年1月4日中華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與詐騙集團成員間

之對話紀錄截圖、⑫告訴人蘇郁晶提出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第五分局和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

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

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⑬告訴人林靖媛提出之與

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內政

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

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⑭告訴人陳姿伃提出之網路

轉帳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⑮告訴人曾鵲霙提出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

局慈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與詐騙集團成員

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⑯

告訴人韓鐵樑提出之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豐收派出所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

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案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

表、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網路轉帳畫面截圖、

告訴人曾鵲霙之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⑰被告提出之臉

書「夢想薪未來」頁面截圖、綁定銀行帳號對話紀錄截圖、

被告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通訊軟體群組之對話紀錄文字

檔列印及截圖、與「小佳」之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

錄截圖、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替補操作群

組）等證據，並就聲請人所辯各節，敘明如何與事實不符而

不足憑採，並依憑卷內證據資料於理由內詳為指駁說明。是

原確定判決已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

斷後，於理由內詳為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

而認定聲請人就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2部分，係犯刑法第3

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

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就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11係犯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其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

訴訟資料俱無不合，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

事。

  ㈡聲請人於本院114年1月10日訊問程序及聲請書狀指稱：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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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判決漏未審酌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

紀錄」，聲請人係遭不詳詐騙之人以「50萬元本金課程」專

案等名義，誘使聲請人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再欺騙聲請人將

詐欺款項購買虛擬貨幣後，打入不詳詐騙之人的電子錢包，

聲請人係遭本案不詳詐騙之人一步步欺騙，而為本案客觀行

為，故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

組』之對話紀錄」，此乃判決確定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

酌，並足以動搖原有罪判決之新證據，退步言之，縱聲請人

於原審審理中承認其涉犯詐欺、洗錢等罪行，然綜觀原確定

判決之卷內證據均無積極證據證明LINE群組暱稱「小佳」、

「雅淳」、「倫」、「立文」之人實係不同人，此外，依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

刑事判決，該案犯罪事實與本案確定判決是相同的投資群

組，而該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認定被

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聲請人主張無

證據足以證明本案有三人以上共犯，並非絕無可能，據以主

張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要件，而請

求本院給予聲請人再審等語。惟查：

　1.原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及前開證據資

料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載敘憑為判斷聲請人為圖賺取約定

之報酬，加入「小佳」、「立文」、「倫」等人組成之詐欺

集團犯罪組織，依「立文」、「倫」之指示註冊虛擬貨幣

「Huobi」帳戶並綁定甲帳戶，嗣該詐欺集團以所載手法向

原確定判決附表一各被害人行騙，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

匯款至甲帳戶，聲請人復依指示將匯入甲帳戶內款項持向指

定幣商購得火幣，轉匯至指定之電子錢包，製造金流斷點，

以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所為分別該當三人以上共同

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之構成要件。

復依調查所得，敘明其與「小佳」等人間毫無信任基礎，依

其年紀、學經歷，及在本案之前，曾提供帳戶供他人遂行詐

欺犯行，遭判處罪刑確定（臺中地院101年度中簡字第7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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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亦曾因提供帳戶並代為領款，涉嫌詐欺案件經檢警

調查（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28743號

不起訴處分書可參），對「立文」、「倫」要求提供甲帳戶

以代收款項，並以迂迴方式代買火幣後轉入不明電子錢包，

即支付淨利3成計算之報酬，與一般生活工作經驗及交易常

理不合等情，如何得以證明聲請人主觀上認識並預見所加入

者應為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匯入甲帳戶之款項可能與詐欺贓

款有關、購買火幣後轉出將使該犯罪所得隱匿去向難以追

查，為獲取報酬，仍應允為之，容任犯罪結果之發生，具有

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各犯行

之不確定故意，且「立文」、「倫」係不同帳號，同時加

入群組並為不同回應，聲請人主觀上知悉有3人以上參與本

案，並以自己犯罪意思，加入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而為不同

分工，與「小佳」、「立文」、「倫」及其餘成員間有犯意

聯絡與行為分擔，對於原確定判決附表一各編號所示犯罪事

實應共同負責，均為共同正犯等各情，其審酌之依據及判斷

之理由，並就聲請人所辯僅代買虛擬貨幣賺取報酬，無犯罪

故意等詞，委無足採，予以論述及指駁（見第二審判決書理

由欄二、㈠至㈣，該判決書第4至15頁）。

　2.而觀聲請人於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

驗群組』之對話紀錄」，形式上觀之，該群組成員之暱稱有

「雅淳Dorothy」、「莊倫倫」、「立文」、「會計-浩

浩」、「小佳」、「TheN1-公告(不回覆訊息)」等人，其等

於群組中之暱稱、頭像均不相同；復比對原確定判決所採證

據即聲請人所提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替補操作群組）中，

暱稱「倫」之人所用頭像與聲請人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

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中暱稱「莊倫倫」相同（見

臺中地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號卷二第14頁)，另觀原確定

判決審理時已存於卷內之被告與暱稱「小佳」之對話紀錄截

圖，暱稱「小佳」之人所用頭像與聲請人提出之聲證一

「『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中暱稱「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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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見同上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號卷三第41頁)。是以聲

請人所提出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

錄」，其中關於「莊倫倫」、「小佳」部分，可認分別已與

原確定判決所採之證據即替補操作群組對話紀錄、或斯時審

理已存於卷內之對話紀錄顯示之人相同；且依聲請人所提上

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其中亦有與上開原確定判決已採為證

據之替補操作群組相同暱稱之「立文」之人。再核聲請人所

提該體驗群組織對話紀錄中，於民國111年（西元2022年）1

2月6日18時39分，「立文」針對同在群組之他人回應「只要

團隊的幹部都可以問」，「雅淳Dorothy」隨即同時間18時3

9分回應「可以來私訊我詢問」（見本院卷二第104-105

頁）；又於111年12月13日11時36分，「莊倫倫」針對網站

掛點無法進入操作之人詢問時，回稱「有人去詢問客服嗎」

「有拿到新網址嗎」「分享上來群組」，之後即有群組其他

人潑上另1則對話訊息「『客服平台好像又掛掉了』、『您

好，平台維護中!維護完成會私訊通知您』」（見本院卷二

第299-300頁）；於111年12月25日當日中午12時14分，「莊

倫倫」回應群組之人稱「只有一場」「趕著去上課」，之後

於22時26分，有「立文」之人加入聊天，祝群組之人聖誕節

快樂，並於翌日10時12分，「立文」再向群組之人打招呼

「各位同學早」，「莊倫倫」則10時59分回應「同學們早

安」（見本院卷二第581-583頁）。觀諸上揭通訊內容，

「莊倫倫」、「雅淳Dorothy」、「立文」不僅使用不同帳

號，甚而於該體驗群組其他成員提問問題時，以不同帳號同

時為不同回應，且「莊倫倫」之人不知新網址，尚須請彼方

客服之人提供。衡諸常情，實難認上開聲請人所提體驗群組

中有何刻意1人申設「莊倫倫」、「立文」、「雅淳Doroth

y」等多個帳號，與被告一同在該群組中，並1人分飾多角，

屢屢同時間發送訊息對話、或一再打招呼、聊天之必要。綜

上，聲請人於本院所提前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不僅未能佐

證所謂詐欺集團成員有1人分飾多角之可能，更足證明原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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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判決認定之所謂「莊倫倫」、「立文」係該詐欺組織內相

異2人。

　3.又聲請人所提上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內容可看出其一直在群

組中並未離開（於111年12月2日即有在該群組中報到【見本

院卷二第20、21頁】，至同年12月28日仍有報到【卷二第64

8頁】），雖該對話紀錄內容顯示聲請人跟著「莊倫倫」之

人從事所謂「下單」之操作，然聲請人另有加入前述「替補

操作群組」，而依前開替補群組於111年12月15日、同年月2

6日起之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輔以聲請人於警詢及第一審審

理時之供述、薪資明細資料，顯見對於相關虛擬貨幣、金融

產業不熟悉之聲請人實係抱持該等金錢非其個人財物，不至

有所損失，且僅需依其指示操作，即可獲取報酬之僥倖心

態，而容任該詐欺者使用其帳戶供匯款，並轉而代為購買虛

擬貨幣，藉此取得詐欺贓款及製造金流斷點等結果發生，聲

請人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至明等節，已

經原確定判決詳為論述認定（見第二審判決書理由欄二、㈡

第5點，該判決書第9-12頁），是以聲請人所提前開體驗群

組對話紀錄並無從否定其嗣後在替補群組中已可預見並容任

詐欺集團使用其帳戶、代購虛擬貨幣，以取得詐欺贓款及製

造金流斷點之不確定故意。故而聲請人執該體驗群組對話紀

錄內容，主張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等

語，仍係就原確定判決依職權認定卷內現存證據、認定事實

等事項再行爭執，或片面為個人意見之取捨，及單憑己意所

為之相反評價或質疑，並非提出具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

酌。

　4.按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權之行

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價，自

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認不符

合前述得提起再審之事由。又個案審判之事實審法官或合議

庭有獨立認定事實之職權，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調查證據得

心證而為判斷之結果，不受其他個案認定事實之拘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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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並非證據，自不得以他案判決，執為「新事實或新證

據」，作為聲請本案再審之依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

第126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聲請人以臺中地院113年度

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作為聲請本案再審之依據，並非提

出具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酌。

　㈢基上說明，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論單獨或結

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

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聲請人為更有利判決，自與刑

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3項所定得聲請再審之

要件不符，本件再審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再審理由及所附證

據，係僅對原確定判決已詳為說明及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

而為不同之評價，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再審之

聲請，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

有明文，本件再審聲請既應駁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

亦屬無從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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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45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郭宗益








代  理  人  許立功律師
            謝孟高律師
            林峻毅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112年度金上訴字第3153、3162、3163號確定判決（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22號駁回上訴確定；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1853、1909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761、19936、22235、27614、27644、27897、28026、29332、35713、35714、35985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3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再審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再審狀」1份、「刑事聲請補充理由狀」1份所載。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就本案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係依憑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郭宗益（下稱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曾凱倫、張筠鈞、黃芷淇、蘇郁晶、林靖媛、陳姿伃、曾鵲霙、韓鐵樑等人之證述及證人即被害人劉苡辰、劉雋琪、謝佩瑾等人之證述，復有①告訴人曾凱倫遭詐騙時間地點一覽表、②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1日通清字第1120006086號函及檢附聲請人申設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下稱甲帳戶）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③告訴人曾凱倫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詐騙網頁截圖、④被害人劉苡辰匯款一覽表、⑤被害人劉苡辰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吉峰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吉峰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⑥告訴人張筠鈞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頭份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存摺內頁影本、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頭份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⑦被害人劉雋琪遭詐騙之匯款一覽表、⑧被害人劉雋琪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詐騙網頁截圖、⑨被害人謝佩瑾提出之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網路轉帳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⑩告訴人黃芷淇遭詐騙匯款一覽表、⑪告訴人黃芷淇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帳戶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興國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112年1月4日中華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⑫告訴人蘇郁晶提出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和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⑬告訴人林靖媛提出之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⑭告訴人陳姿伃提出之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⑮告訴人曾鵲霙提出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⑯告訴人韓鐵樑提出之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豐收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案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告訴人曾鵲霙之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⑰被告提出之臉書「夢想薪未來」頁面截圖、綁定銀行帳號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通訊軟體群組之對話紀錄文字檔列印及截圖、與「小佳」之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替補操作群組）等證據，並就聲請人所辯各節，敘明如何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憑採，並依憑卷內證據資料於理由內詳為指駁說明。是原確定判決已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斷後，於理由內詳為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而認定聲請人就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2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就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11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其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俱無不合，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於本院114年1月10日訊問程序及聲請書狀指稱：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聲請人係遭不詳詐騙之人以「50萬元本金課程」專案等名義，誘使聲請人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再欺騙聲請人將詐欺款項購買虛擬貨幣後，打入不詳詐騙之人的電子錢包，聲請人係遭本案不詳詐騙之人一步步欺騙，而為本案客觀行為，故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此乃判決確定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並足以動搖原有罪判決之新證據，退步言之，縱聲請人於原審審理中承認其涉犯詐欺、洗錢等罪行，然綜觀原確定判決之卷內證據均無積極證據證明LINE群組暱稱「小佳」、「雅淳」、「倫」、「立文」之人實係不同人，此外，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該案犯罪事實與本案確定判決是相同的投資群組，而該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聲請人主張無證據足以證明本案有三人以上共犯，並非絕無可能，據以主張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要件，而請求本院給予聲請人再審等語。惟查：
　1.原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及前開證據資料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載敘憑為判斷聲請人為圖賺取約定之報酬，加入「小佳」、「立文」、「倫」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依「立文」、「倫」之指示註冊虛擬貨幣「Huobi」帳戶並綁定甲帳戶，嗣該詐欺集團以所載手法向原確定判決附表一各被害人行騙，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至甲帳戶，聲請人復依指示將匯入甲帳戶內款項持向指定幣商購得火幣，轉匯至指定之電子錢包，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所為分別該當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之構成要件。復依調查所得，敘明其與「小佳」等人間毫無信任基礎，依其年紀、學經歷，及在本案之前，曾提供帳戶供他人遂行詐欺犯行，遭判處罪刑確定（臺中地院101年度中簡字第700號判決），亦曾因提供帳戶並代為領款，涉嫌詐欺案件經檢警調查（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28743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對「立文」、「倫」要求提供甲帳戶以代收款項，並以迂迴方式代買火幣後轉入不明電子錢包，即支付淨利3成計算之報酬，與一般生活工作經驗及交易常理不合等情，如何得以證明聲請人主觀上認識並預見所加入者應為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匯入甲帳戶之款項可能與詐欺贓款有關、購買火幣後轉出將使該犯罪所得隱匿去向難以追查，為獲取報酬，仍應允為之，容任犯罪結果之發生，具有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各犯行之不確定故意，且「立文」、「倫」係不同帳號，同時加入群組並為不同回應，聲請人主觀上知悉有3人以上參與本案，並以自己犯罪意思，加入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而為不同分工，與「小佳」、「立文」、「倫」及其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對於原確定判決附表一各編號所示犯罪事實應共同負責，均為共同正犯等各情，其審酌之依據及判斷之理由，並就聲請人所辯僅代買虛擬貨幣賺取報酬，無犯罪故意等詞，委無足採，予以論述及指駁（見第二審判決書理由欄二、㈠至㈣，該判決書第4至15頁）。
　2.而觀聲請人於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形式上觀之，該群組成員之暱稱有「雅淳Dorothy」、「莊倫倫」、「立文」、「會計-浩浩」、「小佳」、「TheN1-公告(不回覆訊息)」等人，其等於群組中之暱稱、頭像均不相同；復比對原確定判決所採證據即聲請人所提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替補操作群組）中，暱稱「倫」之人所用頭像與聲請人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中暱稱「莊倫倫」相同（見臺中地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號卷二第14頁)，另觀原確定判決審理時已存於卷內之被告與暱稱「小佳」之對話紀錄截圖，暱稱「小佳」之人所用頭像與聲請人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中暱稱「小佳」相同（見同上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號卷三第41頁)。是以聲請人所提出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其中關於「莊倫倫」、「小佳」部分，可認分別已與原確定判決所採之證據即替補操作群組對話紀錄、或斯時審理已存於卷內之對話紀錄顯示之人相同；且依聲請人所提上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其中亦有與上開原確定判決已採為證據之替補操作群組相同暱稱之「立文」之人。再核聲請人所提該體驗群組織對話紀錄中，於民國111年（西元2022年）12月6日18時39分，「立文」針對同在群組之他人回應「只要團隊的幹部都可以問」，「雅淳Dorothy」隨即同時間18時39分回應「可以來私訊我詢問」（見本院卷二第104-105頁）；又於111年12月13日11時36分，「莊倫倫」針對網站掛點無法進入操作之人詢問時，回稱「有人去詢問客服嗎」「有拿到新網址嗎」「分享上來群組」，之後即有群組其他人潑上另1則對話訊息「『客服平台好像又掛掉了』、『您好，平台維護中!維護完成會私訊通知您』」（見本院卷二第299-300頁）；於111年12月25日當日中午12時14分，「莊倫倫」回應群組之人稱「只有一場」「趕著去上課」，之後於22時26分，有「立文」之人加入聊天，祝群組之人聖誕節快樂，並於翌日10時12分，「立文」再向群組之人打招呼「各位同學早」，「莊倫倫」則10時59分回應「同學們早安」（見本院卷二第581-583頁）。觀諸上揭通訊內容，「莊倫倫」、「雅淳Dorothy」、「立文」不僅使用不同帳號，甚而於該體驗群組其他成員提問問題時，以不同帳號同時為不同回應，且「莊倫倫」之人不知新網址，尚須請彼方客服之人提供。衡諸常情，實難認上開聲請人所提體驗群組中有何刻意1人申設「莊倫倫」、「立文」、「雅淳Dorothy」等多個帳號，與被告一同在該群組中，並1人分飾多角，屢屢同時間發送訊息對話、或一再打招呼、聊天之必要。綜上，聲請人於本院所提前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不僅未能佐證所謂詐欺集團成員有1人分飾多角之可能，更足證明原確定判決認定之所謂「莊倫倫」、「立文」係該詐欺組織內相異2人。
　3.又聲請人所提上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內容可看出其一直在群組中並未離開（於111年12月2日即有在該群組中報到【見本院卷二第20、21頁】，至同年12月28日仍有報到【卷二第648頁】），雖該對話紀錄內容顯示聲請人跟著「莊倫倫」之人從事所謂「下單」之操作，然聲請人另有加入前述「替補操作群組」，而依前開替補群組於111年12月15日、同年月26日起之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輔以聲請人於警詢及第一審審理時之供述、薪資明細資料，顯見對於相關虛擬貨幣、金融產業不熟悉之聲請人實係抱持該等金錢非其個人財物，不至有所損失，且僅需依其指示操作，即可獲取報酬之僥倖心態，而容任該詐欺者使用其帳戶供匯款，並轉而代為購買虛擬貨幣，藉此取得詐欺贓款及製造金流斷點等結果發生，聲請人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至明等節，已經原確定判決詳為論述認定（見第二審判決書理由欄二、㈡第5點，該判決書第9-12頁），是以聲請人所提前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並無從否定其嗣後在替補群組中已可預見並容任詐欺集團使用其帳戶、代購虛擬貨幣，以取得詐欺贓款及製造金流斷點之不確定故意。故而聲請人執該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內容，主張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等語，仍係就原確定判決依職權認定卷內現存證據、認定事實等事項再行爭執，或片面為個人意見之取捨，及單憑己意所為之相反評價或質疑，並非提出具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酌。
　4.按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權之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價，自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認不符合前述得提起再審之事由。又個案審判之事實審法官或合議庭有獨立認定事實之職權，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調查證據得心證而為判斷之結果，不受其他個案認定事實之拘束，判決本身並非證據，自不得以他案判決，執為「新事實或新證據」，作為聲請本案再審之依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6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聲請人以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作為聲請本案再審之依據，並非提出具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酌。
　㈢基上說明，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聲請人為更有利判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3項所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本件再審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再審理由及所附證據，係僅對原確定判決已詳為說明及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再審之聲請，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再審聲請既應駁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亦屬無從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45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郭宗益









代  理  人  許立功律師

            謝孟高律師

            林峻毅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本院

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112年度金上訴字第3153、3162、3163號

確定判決（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22號駁回上訴確定；

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1853、1

909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

第18761、19936、22235、27614、27644、27897、28026、29332

、35713、35714、35985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112年度偵字第403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再審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再審狀」1份、「刑

    事聲請補充理由狀」1份所載。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

    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

    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

    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

    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

    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

    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

    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

    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

    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

    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

    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

    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

    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

    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

    ，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

    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

    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

    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

    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

    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

    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

    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

    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

    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次按

    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

    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就本案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係

    依憑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郭宗益（下稱聲請人）之供述、

    證人即告訴人曾凱倫、張筠鈞、黃芷淇、蘇郁晶、林靖媛、

    陳姿伃、曾鵲霙、韓鐵樑等人之證述及證人即被害人劉苡辰

    、劉雋琪、謝佩瑾等人之證述，復有①告訴人曾凱倫遭詐騙

    時間地點一覽表、②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1

    日通清字第1120006086號函及檢附聲請人申設之華南商業銀

    行帳戶（下稱甲帳戶）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③告訴

    人曾凱倫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詐騙網頁截圖、④被害人劉

    苡辰匯款一覽表、⑤被害人劉苡辰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

    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吉峰派出所

    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

    單、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吉峰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

    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⑥告訴人張筠鈞提出之內政部

    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頭份

    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存摺內頁影本、

    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頭份

    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⑦被

    害人劉雋琪遭詐騙之匯款一覽表、⑧被害人劉雋琪提出之內

    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

    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

    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

    、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詐騙網頁截圖、⑨被害人謝佩瑾提出

    之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網路轉帳畫面截圖、新北

    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⑩告訴人黃芷淇遭詐騙匯款一覽表、⑪告訴人黃芷

    淇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帳戶個資檢

    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興國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

    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112年1月4

    日中華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

    截圖、⑫告訴人蘇郁晶提出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和

    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

    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

    、網路轉帳畫面截圖、⑬告訴人林靖媛提出之與詐騙集團成

    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

    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臺中市政

    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

    各類案件紀錄表、⑭告訴人陳姿伃提出之網路轉帳畫面截圖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⑮

    告訴人曾鵲霙提出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

    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

    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

    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⑯告訴人韓鐵樑提

    出之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豐收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

    錄表、受理詐騙案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中華郵政自動櫃

    員機交易明細表、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告訴人曾鵲霙之金融

    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⑰被告提出之臉書「夢想薪未來」頁

    面截圖、綁定銀行帳號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提出其與詐騙集

    團成員間通訊軟體群組之對話紀錄文字檔列印及截圖、與「

    小佳」之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行動電話通

    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替補操作群組）等證據，並就聲

    請人所辯各節，敘明如何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憑採，並依憑卷

    內證據資料於理由內詳為指駁說明。是原確定判決已本於事

    實審法院職權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斷後，於理由內詳為

    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而認定聲請人就原確

    定判決附表一編號2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

    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

    就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11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之洗錢罪，其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俱無不合，

    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於本院114年1月10日訊問程序及聲請書狀指稱：原確

    定判決漏未審酌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

    錄」，聲請人係遭不詳詐騙之人以「50萬元本金課程」專案

    等名義，誘使聲請人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再欺騙聲請人將詐

    欺款項購買虛擬貨幣後，打入不詳詐騙之人的電子錢包，聲

    請人係遭本案不詳詐騙之人一步步欺騙，而為本案客觀行為

    ，故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

    之對話紀錄」，此乃判決確定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並

    足以動搖原有罪判決之新證據，退步言之，縱聲請人於原審

    審理中承認其涉犯詐欺、洗錢等罪行，然綜觀原確定判決之

    卷內證據均無積極證據證明LINE群組暱稱「小佳」、「雅淳

    」、「倫」、「立文」之人實係不同人，此外，依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

    決，該案犯罪事實與本案確定判決是相同的投資群組，而該

    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

    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聲請人主張無證據足以

    證明本案有三人以上共犯，並非絕無可能，據以主張符合刑

    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要件，而請求本院給

    予聲請人再審等語。惟查：

　1.原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及前開證據資

    料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載敘憑為判斷聲請人為圖賺取約定

    之報酬，加入「小佳」、「立文」、「倫」等人組成之詐欺

    集團犯罪組織，依「立文」、「倫」之指示註冊虛擬貨幣「

    Huobi」帳戶並綁定甲帳戶，嗣該詐欺集團以所載手法向原

    確定判決附表一各被害人行騙，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

    款至甲帳戶，聲請人復依指示將匯入甲帳戶內款項持向指定

    幣商購得火幣，轉匯至指定之電子錢包，製造金流斷點，以

    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所為分別該當三人以上共同犯

    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之構成要件。復

    依調查所得，敘明其與「小佳」等人間毫無信任基礎，依其

    年紀、學經歷，及在本案之前，曾提供帳戶供他人遂行詐欺

    犯行，遭判處罪刑確定（臺中地院101年度中簡字第700號判

    決），亦曾因提供帳戶並代為領款，涉嫌詐欺案件經檢警調

    查（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28743號不

    起訴處分書可參），對「立文」、「倫」要求提供甲帳戶以

    代收款項，並以迂迴方式代買火幣後轉入不明電子錢包，即

    支付淨利3成計算之報酬，與一般生活工作經驗及交易常理

    不合等情，如何得以證明聲請人主觀上認識並預見所加入者

    應為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匯入甲帳戶之款項可能與詐欺贓款

    有關、購買火幣後轉出將使該犯罪所得隱匿去向難以追查，

    為獲取報酬，仍應允為之，容任犯罪結果之發生，具有參與

    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各犯行之不

    確定故意，且「立文」、「倫」係不同帳號，同時加入群組

    並為不同回應，聲請人主觀上知悉有3人以上參與本案，並

    以自己犯罪意思，加入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而為不同分工，

    與「小佳」、「立文」、「倫」及其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與

    行為分擔，對於原確定判決附表一各編號所示犯罪事實應共

    同負責，均為共同正犯等各情，其審酌之依據及判斷之理由

    ，並就聲請人所辯僅代買虛擬貨幣賺取報酬，無犯罪故意等

    詞，委無足採，予以論述及指駁（見第二審判決書理由欄二

    、㈠至㈣，該判決書第4至15頁）。

　2.而觀聲請人於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

    驗群組』之對話紀錄」，形式上觀之，該群組成員之暱稱有

    「雅淳Dorothy」、「莊倫倫」、「立文」、「會計-浩浩」

    、「小佳」、「TheN1-公告(不回覆訊息)」等人，其等於群

    組中之暱稱、頭像均不相同；復比對原確定判決所採證據即

    聲請人所提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替補操作群組）中，暱稱

    「倫」之人所用頭像與聲請人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

    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中暱稱「莊倫倫」相同（見臺中

    地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號卷二第14頁)，另觀原確定判決

    審理時已存於卷內之被告與暱稱「小佳」之對話紀錄截圖，

    暱稱「小佳」之人所用頭像與聲請人提出之聲證一「『加密

    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中暱稱「小佳」相同（見

    同上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號卷三第41頁)。是以聲請人所提

    出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其中關

    於「莊倫倫」、「小佳」部分，可認分別已與原確定判決所

    採之證據即替補操作群組對話紀錄、或斯時審理已存於卷內

    之對話紀錄顯示之人相同；且依聲請人所提上開體驗群組對

    話紀錄，其中亦有與上開原確定判決已採為證據之替補操作

    群組相同暱稱之「立文」之人。再核聲請人所提該體驗群組

    織對話紀錄中，於民國111年（西元2022年）12月6日18時39

    分，「立文」針對同在群組之他人回應「只要團隊的幹部都

    可以問」，「雅淳Dorothy」隨即同時間18時39分回應「可

    以來私訊我詢問」（見本院卷二第104-105頁）；又於111年

    12月13日11時36分，「莊倫倫」針對網站掛點無法進入操作

    之人詢問時，回稱「有人去詢問客服嗎」「有拿到新網址嗎

    」「分享上來群組」，之後即有群組其他人潑上另1則對話

    訊息「『客服平台好像又掛掉了』、『您好，平台維護中!維護

    完成會私訊通知您』」（見本院卷二第299-300頁）；於111

    年12月25日當日中午12時14分，「莊倫倫」回應群組之人稱

    「只有一場」「趕著去上課」，之後於22時26分，有「立文

    」之人加入聊天，祝群組之人聖誕節快樂，並於翌日10時12

    分，「立文」再向群組之人打招呼「各位同學早」，「莊倫

    倫」則10時59分回應「同學們早安」（見本院卷二第581-58

    3頁）。觀諸上揭通訊內容，「莊倫倫」、「雅淳Dorothy」

    、「立文」不僅使用不同帳號，甚而於該體驗群組其他成員

    提問問題時，以不同帳號同時為不同回應，且「莊倫倫」之

    人不知新網址，尚須請彼方客服之人提供。衡諸常情，實難

    認上開聲請人所提體驗群組中有何刻意1人申設「莊倫倫」

    、「立文」、「雅淳Dorothy」等多個帳號，與被告一同在

    該群組中，並1人分飾多角，屢屢同時間發送訊息對話、或

    一再打招呼、聊天之必要。綜上，聲請人於本院所提前開體

    驗群組對話紀錄，不僅未能佐證所謂詐欺集團成員有1人分

    飾多角之可能，更足證明原確定判決認定之所謂「莊倫倫」

    、「立文」係該詐欺組織內相異2人。

　3.又聲請人所提上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內容可看出其一直在群

    組中並未離開（於111年12月2日即有在該群組中報到【見本

    院卷二第20、21頁】，至同年12月28日仍有報到【卷二第64

    8頁】），雖該對話紀錄內容顯示聲請人跟著「莊倫倫」之

    人從事所謂「下單」之操作，然聲請人另有加入前述「替補

    操作群組」，而依前開替補群組於111年12月15日、同年月2

    6日起之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輔以聲請人於警詢及第一審審

    理時之供述、薪資明細資料，顯見對於相關虛擬貨幣、金融

    產業不熟悉之聲請人實係抱持該等金錢非其個人財物，不至

    有所損失，且僅需依其指示操作，即可獲取報酬之僥倖心態

    ，而容任該詐欺者使用其帳戶供匯款，並轉而代為購買虛擬

    貨幣，藉此取得詐欺贓款及製造金流斷點等結果發生，聲請

    人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至明等節，已經

    原確定判決詳為論述認定（見第二審判決書理由欄二、㈡第5

    點，該判決書第9-12頁），是以聲請人所提前開體驗群組對

    話紀錄並無從否定其嗣後在替補群組中已可預見並容任詐欺

    集團使用其帳戶、代購虛擬貨幣，以取得詐欺贓款及製造金

    流斷點之不確定故意。故而聲請人執該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內

    容，主張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等語，仍

    係就原確定判決依職權認定卷內現存證據、認定事實等事項

    再行爭執，或片面為個人意見之取捨，及單憑己意所為之相

    反評價或質疑，並非提出具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酌。

　4.按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權之行

    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價，自

    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認不符

    合前述得提起再審之事由。又個案審判之事實審法官或合議

    庭有獨立認定事實之職權，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調查證據得

    心證而為判斷之結果，不受其他個案認定事實之拘束，判決

    本身並非證據，自不得以他案判決，執為「新事實或新證據

    」，作為聲請本案再審之依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

    26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聲請人以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

    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作為聲請本案再審之依據，並非提出具

    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酌。

　㈢基上說明，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論單獨或結

    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

    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聲請人為更有利判決，自與刑

    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3項所定得聲請再審之

    要件不符，本件再審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再審理由及所附證

    據，係僅對原確定判決已詳為說明及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

    而為不同之評價，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再審之

    聲請，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

    有明文，本件再審聲請既應駁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

    亦屬無從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

附繕本）。

　　　　　　　　　　　　　　　　書記官　劉　美　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45號



再審聲請人  

即受判決人  郭宗益









代  理  人  許立功律師

            謝孟高律師

            林峻毅律師

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112年度金上訴字第3153、3162、3163號確定判決（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22號駁回上訴確定；第一審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1853、1909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761、19936、22235、27614、27644、27897、28026、29332、35713、35714、35985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3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

一、本件聲請再審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再審狀」1份、「刑事聲請補充理由狀」1份所載。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401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次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就本案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係依憑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郭宗益（下稱聲請人）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曾凱倫、張筠鈞、黃芷淇、蘇郁晶、林靖媛、陳姿伃、曾鵲霙、韓鐵樑等人之證述及證人即被害人劉苡辰、劉雋琪、謝佩瑾等人之證述，復有①告訴人曾凱倫遭詐騙時間地點一覽表、②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1日通清字第1120006086號函及檢附聲請人申設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下稱甲帳戶）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表、③告訴人曾凱倫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三菓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詐騙網頁截圖、④被害人劉苡辰匯款一覽表、⑤被害人劉苡辰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吉峰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吉峰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⑥告訴人張筠鈞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頭份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存摺內頁影本、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苗栗縣警察局頭份分局頭份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⑦被害人劉雋琪遭詐騙之匯款一覽表、⑧被害人劉雋琪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中正三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詐騙網頁截圖、⑨被害人謝佩瑾提出之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網路轉帳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⑩告訴人黃芷淇遭詐騙匯款一覽表、⑪告訴人黃芷淇提出之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帳戶個資檢視、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興國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112年1月4日中華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⑫告訴人蘇郁晶提出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和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⑬告訴人林靖媛提出之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四平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⑭告訴人陳姿伃提出之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湖分局文德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⑮告訴人曾鵲霙提出之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與詐騙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網路轉帳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慈福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⑯告訴人韓鐵樑提出之嘉義縣警察局民雄分局豐收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案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網路轉帳畫面截圖、告訴人曾鵲霙之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⑰被告提出之臉書「夢想薪未來」頁面截圖、綁定銀行帳號對話紀錄截圖、被告提出其與詐騙集團成員間通訊軟體群組之對話紀錄文字檔列印及截圖、與「小佳」之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替補操作群組）等證據，並就聲請人所辯各節，敘明如何與事實不符而不足憑採，並依憑卷內證據資料於理由內詳為指駁說明。是原確定判決已本於事實審法院職權而綜合歸納、分析予以判斷後，於理由內詳為說明認定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而認定聲請人就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2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就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1、3至11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其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俱無不合，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

  ㈡聲請人於本院114年1月10日訊問程序及聲請書狀指稱：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聲請人係遭不詳詐騙之人以「50萬元本金課程」專案等名義，誘使聲請人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再欺騙聲請人將詐欺款項購買虛擬貨幣後，打入不詳詐騙之人的電子錢包，聲請人係遭本案不詳詐騙之人一步步欺騙，而為本案客觀行為，故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此乃判決確定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並足以動搖原有罪判決之新證據，退步言之，縱聲請人於原審審理中承認其涉犯詐欺、洗錢等罪行，然綜觀原確定判決之卷內證據均無積極證據證明LINE群組暱稱「小佳」、「雅淳」、「倫」、「立文」之人實係不同人，此外，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該案犯罪事實與本案確定判決是相同的投資群組，而該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普通詐欺罪，聲請人主張無證據足以證明本案有三人以上共犯，並非絕無可能，據以主張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要件，而請求本院給予聲請人再審等語。惟查：

　1.原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部分不利於己之供述及前開證據資料調查之結果而為論斷，載敘憑為判斷聲請人為圖賺取約定之報酬，加入「小佳」、「立文」、「倫」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依「立文」、「倫」之指示註冊虛擬貨幣「Huobi」帳戶並綁定甲帳戶，嗣該詐欺集團以所載手法向原確定判決附表一各被害人行騙，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至甲帳戶，聲請人復依指示將匯入甲帳戶內款項持向指定幣商購得火幣，轉匯至指定之電子錢包，製造金流斷點，以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所為分別該當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及參與犯罪組織罪之構成要件。復依調查所得，敘明其與「小佳」等人間毫無信任基礎，依其年紀、學經歷，及在本案之前，曾提供帳戶供他人遂行詐欺犯行，遭判處罪刑確定（臺中地院101年度中簡字第700號判決），亦曾因提供帳戶並代為領款，涉嫌詐欺案件經檢警調查（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28743號不起訴處分書可參），對「立文」、「倫」要求提供甲帳戶以代收款項，並以迂迴方式代買火幣後轉入不明電子錢包，即支付淨利3成計算之報酬，與一般生活工作經驗及交易常理不合等情，如何得以證明聲請人主觀上認識並預見所加入者應為詐欺集團犯罪組織、匯入甲帳戶之款項可能與詐欺贓款有關、購買火幣後轉出將使該犯罪所得隱匿去向難以追查，為獲取報酬，仍應允為之，容任犯罪結果之發生，具有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各犯行之不確定故意，且「立文」、「倫」係不同帳號，同時加入群組並為不同回應，聲請人主觀上知悉有3人以上參與本案，並以自己犯罪意思，加入該詐欺集團犯罪組織而為不同分工，與「小佳」、「立文」、「倫」及其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對於原確定判決附表一各編號所示犯罪事實應共同負責，均為共同正犯等各情，其審酌之依據及判斷之理由，並就聲請人所辯僅代買虛擬貨幣賺取報酬，無犯罪故意等詞，委無足採，予以論述及指駁（見第二審判決書理由欄二、㈠至㈣，該判決書第4至15頁）。

　2.而觀聲請人於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形式上觀之，該群組成員之暱稱有「雅淳Dorothy」、「莊倫倫」、「立文」、「會計-浩浩」、「小佳」、「TheN1-公告(不回覆訊息)」等人，其等於群組中之暱稱、頭像均不相同；復比對原確定判決所採證據即聲請人所提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替補操作群組）中，暱稱「倫」之人所用頭像與聲請人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中暱稱「莊倫倫」相同（見臺中地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號卷二第14頁)，另觀原確定判決審理時已存於卷內之被告與暱稱「小佳」之對話紀錄截圖，暱稱「小佳」之人所用頭像與聲請人提出之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中暱稱「小佳」相同（見同上112年度金訴字第1756號卷三第41頁)。是以聲請人所提出聲證一「『加密貨幣公會體驗群組』之對話紀錄」，其中關於「莊倫倫」、「小佳」部分，可認分別已與原確定判決所採之證據即替補操作群組對話紀錄、或斯時審理已存於卷內之對話紀錄顯示之人相同；且依聲請人所提上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其中亦有與上開原確定判決已採為證據之替補操作群組相同暱稱之「立文」之人。再核聲請人所提該體驗群組織對話紀錄中，於民國111年（西元2022年）12月6日18時39分，「立文」針對同在群組之他人回應「只要團隊的幹部都可以問」，「雅淳Dorothy」隨即同時間18時39分回應「可以來私訊我詢問」（見本院卷二第104-105頁）；又於111年12月13日11時36分，「莊倫倫」針對網站掛點無法進入操作之人詢問時，回稱「有人去詢問客服嗎」「有拿到新網址嗎」「分享上來群組」，之後即有群組其他人潑上另1則對話訊息「『客服平台好像又掛掉了』、『您好，平台維護中!維護完成會私訊通知您』」（見本院卷二第299-300頁）；於111年12月25日當日中午12時14分，「莊倫倫」回應群組之人稱「只有一場」「趕著去上課」，之後於22時26分，有「立文」之人加入聊天，祝群組之人聖誕節快樂，並於翌日10時12分，「立文」再向群組之人打招呼「各位同學早」，「莊倫倫」則10時59分回應「同學們早安」（見本院卷二第581-583頁）。觀諸上揭通訊內容，「莊倫倫」、「雅淳Dorothy」、「立文」不僅使用不同帳號，甚而於該體驗群組其他成員提問問題時，以不同帳號同時為不同回應，且「莊倫倫」之人不知新網址，尚須請彼方客服之人提供。衡諸常情，實難認上開聲請人所提體驗群組中有何刻意1人申設「莊倫倫」、「立文」、「雅淳Dorothy」等多個帳號，與被告一同在該群組中，並1人分飾多角，屢屢同時間發送訊息對話、或一再打招呼、聊天之必要。綜上，聲請人於本院所提前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不僅未能佐證所謂詐欺集團成員有1人分飾多角之可能，更足證明原確定判決認定之所謂「莊倫倫」、「立文」係該詐欺組織內相異2人。

　3.又聲請人所提上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內容可看出其一直在群組中並未離開（於111年12月2日即有在該群組中報到【見本院卷二第20、21頁】，至同年12月28日仍有報到【卷二第648頁】），雖該對話紀錄內容顯示聲請人跟著「莊倫倫」之人從事所謂「下單」之操作，然聲請人另有加入前述「替補操作群組」，而依前開替補群組於111年12月15日、同年月26日起之對話紀錄內容觀之，輔以聲請人於警詢及第一審審理時之供述、薪資明細資料，顯見對於相關虛擬貨幣、金融產業不熟悉之聲請人實係抱持該等金錢非其個人財物，不至有所損失，且僅需依其指示操作，即可獲取報酬之僥倖心態，而容任該詐欺者使用其帳戶供匯款，並轉而代為購買虛擬貨幣，藉此取得詐欺贓款及製造金流斷點等結果發生，聲請人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至明等節，已經原確定判決詳為論述認定（見第二審判決書理由欄二、㈡第5點，該判決書第9-12頁），是以聲請人所提前開體驗群組對話紀錄並無從否定其嗣後在替補群組中已可預見並容任詐欺集團使用其帳戶、代購虛擬貨幣，以取得詐欺贓款及製造金流斷點之不確定故意。故而聲請人執該體驗群組對話紀錄內容，主張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等語，仍係就原確定判決依職權認定卷內現存證據、認定事實等事項再行爭執，或片面為個人意見之取捨，及單憑己意所為之相反評價或質疑，並非提出具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酌。

　4.按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權之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價，自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認不符合前述得提起再審之事由。又個案審判之事實審法官或合議庭有獨立認定事實之職權，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調查證據得心證而為判斷之結果，不受其他個案認定事實之拘束，判決本身並非證據，自不得以他案判決，執為「新事實或新證據」，作為聲請本案再審之依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60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聲請人以臺中地院113年度金訴緝字第95號刑事判決作為聲請本案再審之依據，並非提出具體確實之新證據以供審酌。

　㈢基上說明，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聲請人為更有利判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3項所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本件再審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再審理由及所附證據，係僅對原確定判決已詳為說明及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再審之聲請，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刑事訴訟法第430條前段定有明文，本件再審聲請既應駁回，其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亦屬無從准許，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何　志　通

　　　　　　　　　　　　　　　　法　官　周　淡　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劉　美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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